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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7年度工作的总结报告 

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审计委员

会由2名独立董事及1名非独立董事组成，全体委员根据《上市公

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

了监督作用。现将2017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年度会议召开情况 

2017年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积极履行职责，共召开了5

次会议，三名委员均亲自或以委托的形式参加了全部会议。我们

重点关注了定期报告的客观准确性和重大关联交易的适当性： 

审计委员会于2017年3月25日审议了《公司2016年度报告和

报告摘要》、《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与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签

订<2017年-2020年关联交易框架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审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19日审议了《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

报告》。 

审计委员会于2017年5月18日审议了《关于购买资产的议案》。 

审计委员会于2017年8月20日审议了《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

告及摘要》。 

审计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1日审议了《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

报告》。 

二、2017年度审计工作 

2018年1月11日，我们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2017年度经营

情况的简报，并就公司2017年经营结果与管理层做了充分的沟通；

同时，我们与负责审计工作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简称“大华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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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作了充分沟通，确定了2017年度报告的审计计划。大

华安排审计人员共18人（含项目负责人）按照上述审计工作计划

约定开展工作。 

2018年1月31日，我们审阅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，同意将

此报表交予大华，会计师进场工作。 

2018年3月9日，我们与大华审计项目负责人进行了关于初步

审计意见的沟通交流。 

2018年3月31日，大华为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结论的审

计报告。我们审议了审计报告，同意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

议审议。 

我们认为，年审注册会计师已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

准则的规定对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度的

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，

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。 

三、总体工作情况 

2017年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能够认真遵守监管规定和

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合

规履职。在新的一年里，审计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司管理层、

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，努力为公司治理、内外部审计、风险控制、

关联交易规范运作和公司长远发展做出应有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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